
1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DONGYUE GROUP LIMITED
東岳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9）

須予披露交易

收購一間含氟物高分子材料製造公司的全部股權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東岳高分子已於2013年1月25日
與賣方訂立了《股權轉讓協議》，購買華夏神舟全部股權，總價款人民幣
590,000,000元。

由於《上市規則》第14.07條所列的各個相關百分比率超過5%但不超過25%，根
據《上市規則》，收購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東岳高分子已於2013年1月25日與賣方
訂立了《股權轉讓協議》。根據該協議，東岳高分子同意在符合若干條件的前提
下，向賣方購買華夏神舟的全部股權，總現金價款為人民幣590,000,000元。成交
時，華夏神舟將成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股權轉讓協議》的詳細內容如下：

2013年1月25日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

賣方

(1) 張女士

(2) 泰寶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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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方

東岳高分子，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將予收購的權益

華夏神舟的全部股權

價款

收購交易的總價款為現金人民幣590,000,000元。東岳高分子將按下列方式以現金
支付：

(a) 自《股權轉讓協議》簽訂之日起10個工作日向各賣方支付定金人民幣100,000
元；及

(b) 餘額人民幣589,800,000元在收購交易交割時支付。

各賣方將轉讓的股權與將收取的價款（包括定金）如下：

賣方

將予轉讓的
相關股權

（佔華夏神舟
總股本的
百分比）

東岳高分子
的應付價款
（包括定金）
（人民幣）

張女士 90% 531,000,000
泰寶包裝 10% 59,000,000

收購交易的總價款是東岳高分子與賣方經公平磋商後釐定的，已考慮（其中包
括）：(a)華夏神舟截至2012年12月31日的資產淨值，依據其截至2012年12月31日
止年度的未經審計管理賬目為人民幣402,360,000元，及(b)華夏神舟的專利、專門
知識、技術及商標。

收購交易的資金來自集團的內部現金資源，而收購交易的資金需要預計不會對本
集團造成任何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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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神舟的資料

華夏神舟是一家於2004年在中國山東省淄博成立的有限公司，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10,000,000元，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各種下游含氟物高分子精化品的業務，包括
偏氟乙烯、聚偏氟乙烯、氟橡膠及聚全氟乙丙烯。該等含氟物高分子精化品在中
國視為「新材料」，具備優良特性，可以在多種領域例如電業與電子業、汽車及塗
料業廣泛應用。此外，華夏神舟於高端氟樹脂及其它高端含氟物高分子材料領域
擁有多種專利技術。在生產過程中，華夏神舟需要取得製冷劑及含氟物高分子材
料的供應，如R22、R142b、六氟丙烯及聚四氟乙烯，而本集團一直是其最大供應
商之一。本集團在收購交易交割後，將會繼續向其全資附屬公司華夏神舟提供該
等材料。

根據華夏神舟按照中國公認會計原則編製的未經審計管理賬目，截至2012年12月
31日，華夏神舟的資產賬面總值約人民幣751,720,000元，其資產賬面淨值約人民
幣402,360,000元。

根據華夏神舟截至2011年12月31日及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計財務報表，
其稅前盈利分別約人民幣197,820,000元及人民幣75,070,000元，以及其稅後盈
利分別約人民幣167,980,000元及人民幣57,840,000元。根據華夏神舟截至2012
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未經審計管理賬目，其稅前盈利及稅後盈利分別為人民幣
233,710,000元及人民幣198,650,000元。

條件及交割

下列條件（其中包括）必須達成，東岳高分子才會完成《股權轉讓協議》：

(a) 賣方的陳述與保證在交割日必須真實準確，並且賣方已在交割日或之前履行
完畢其根據《股權轉讓協議》應履行的全部義務；

(b) 沒有任何適用法律或政府命令阻止或延遲完成《股權轉讓協議》及根據其進行
的交易；

(c) 賣方未被提起任何可延遲或限制其進行收購交易的訴訟或程序；

(d) 華夏神舟已經取得日常業務經營所需的一切必要的政府許可和執照，而且沒
有附加任何可能對完成《股權轉讓協議》有不利影響的條件，且華夏神舟已取
得相關稅務部門出具的所有完稅證明；

(e) 華夏神舟的業務或財務狀況沒有重大不利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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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華夏神舟已取得其必須從董事會及股東取得的全部同意及批准；及

(g) 各方已取得《股權轉讓協議》所需的一切政府批准。

下列條件（其中包括）必須達成，賣方才會完成《股權轉讓協議》：

(a) 東岳高分子的陳述與保證在交割日必須真實準確，並且東岳高分子已在交割
日或之前履行完畢其根據《股權轉讓協議》應履行的全部義務；

(b) 沒有任何適用法律或政府命令阻止或延遲完成《股權轉讓協議》及根據其進行
的交易；及

(c) 東岳高分子未被提起任何可延遲或限制其進行收購交易的訴訟或程序。

董事目前預期收購交易將於2013年2月10日或以前完成，否則，除非訂約方另有
議定，訂約方有權終止《股權轉讓協議》。

訂約方的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製冷劑、含氟物高分子（主要為聚四氟乙烯及六氟丙
烯）及其他化學產品（例如二氯甲烷及燒鹼）的業務。

泰寶包裝主要從事在中國製造及銷售包裝材料的業務。

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盡其所知所信及所得的資料，賣方（對泰寶包裝而
言，指其最終擁有人）是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與本公司及其關
連人士並無關連。

進行收購交易的理由

含氟物高分子材料主要包括四種化學品：聚四氟乙烯、聚全氟乙丙烯、氟橡膠及
聚偏氟乙烯。

本集團的其中一個增長策略是鞏固其在氟化工行業及有機硅行業的上下游生產價
值鏈的整合。至於其含氟物高分子材料業務領域，本集團一直尋找機會多樣化發
展至新種類、新品質的高端含氟物高分子材料。

華夏神舟作為於中國含氟物高分子工業其中一所領先擁有強勁業務的企業，董事
會認為收購交易是本集團落實下游業務整合策略的重要一步，讓本集團可產生協
同效益，同時將業務多元化發展至製造及銷售深加工下游高性能產品業務，例如
偏氟乙烯、聚偏氟乙烯、聚全氟乙丙烯、氟橡膠及高端氟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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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為收購交易的條款屬於正常商業條款，是公平合理的，因此收購交易符合
本公司與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的影響

公司與賣方之前沒有任何交易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4.22條與收購交易合併計算。

由於《上市規則》第14.07條所列的各個相關百分比率超過5%但不超過25%，根據
《上市規則》，收購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申報與發出公告的規
定。

收購交易須待若干條件達成後才能完成，因此收購交易未必一定能完成。本公司
股東與有意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必審慎行事。

定義

「收購交易」 指 東岳高分子按照《股權轉讓協議》的條款和條件，分別
向張女士和泰寶包裝收購華夏神舟的90%和10%股權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東岳集團有限公司

「東岳高分子」 指 山東東岳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
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聚全氟乙丙烯」 指 聚全氟乙丙烯

「氟橡膠」 指 氟橡膠之統稱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六氟丙烯」 指 六氟丙烯

「華夏神舟」 指 山東華夏神舟新材料有限公司，在中國成立的公司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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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女士」 指 中國公民張秀敏女士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聚四氟乙烯」 指 聚四氟乙烯

「聚偏氟乙烯」 指 聚偏氟乙烯

「泰寶包裝」 指 山東泰寶包裝製品有限公司，在中國成立的公司

「偏氟乙烯」 指 偏氟乙烯

「賣方」 指 張女士和泰寶包裝

承董事會命
東岳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建宏

中華人民共和國，2013年1月25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包括執行董事張建宏先生、傅軍先生、劉傳奇先
生、崔同政先生、鄢建華先生及張建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岳潤棟先生、 
劉億先生及丁良輝先生。


